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08月 03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240號 

主旨:有關 105 年 8 月 1 日起試辦泰國及汶萊旅客適用免簽證入境停留 30 天，

試辦期限至明年(106)年 7 月 31 日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 7 月 28 日觀國字第 1050914652 號函轉外

交部 105 年 7 月 22 日外授領二字第 1056800813 號函辦理。 

2. 上揭免簽證措施僅適用持普通護照之泰國及汶萊籍人士，至持用緊

急或臨時護照者可於抵達我國際機場時申請落地簽證，相關應備條

件如下: 

(1) 護照效期須在 6 個月以上; 

(2) 持有回程機(船)票或至下一目的地之機(船)票及有效簽證; 

(3) 經查無不良紀錄者。 

     3.有關免簽證及落地簽證之詳細資訊，請參閱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全球

資訊網(http://www.boca.gov.tw)簽證欄位項下點選「外國人免簽

證暨落地簽證規定」。 

 

理 事 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 



 


